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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概論（含農田水利史）重點整理

▲《加強農田水利建設計畫—110至113年度（第六期）》（參：農田水利署／

https://www.ia.gov.tw/sp/page/d8a0db11-d8b0-43cb-aed3-3349877d9477）：

計畫目標：因應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強化現代化農田水利基礎建設，提升

糧食安全；因應農業現代化發展，持續改善農田水利基礎設施，並策劃與

推動農田水利設施重大工程；增設調蓄設施，提升農業用水使用效率；建

立農業水資源有效調配運用制度，提升農業用水利用效益；推動農業灌溉

水質保護方案，加強灌溉水質監測管理，監測用水品質；輔導農田水利署

管理處發展農業水域型太陽光電系統及小（微）水力發電系統；健全農田

水利灌溉組織財務結構，提升服務功能，改善營運情況；掌握我國灌區外

適作農地灌溉需求及農業水資源開發與調配潛能；因應灌區外農田水利現

況，策劃及推動因地制宜之農田水利設施；建立精密灌溉管理技術及綠色

基礎設施思維之規劃準則與手冊等。

　本計畫將以系統性改善灌溉排水設施，結合水文自動測報及閘門自動控

制，調配水資源競用區枯水期用水，有效掌握農業灌溉用水供應穩定及

水質需求，建立高效率用水管理機制，維護農民權益；另配合再生能源政

策，輔導農田水利署管理處施設農業水域太陽光電系統、小（微）水力

發電設施，提升農田水利設施附加價值，亦配合農村建設需要，美化農田

水利建設景觀，增進農村地區遊憩景點及親水空間，發揮農田水利事業生

產、生態、生活之三生功能。



14 新編【農田水利概論與相關法規】測驗題型破題奧義

計畫主要辦理工作項目：

農田水利設施更新改善。

早期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更新改善及新闢農地重劃。

推廣現代化灌溉設施。

提升農業灌溉用水效率及水質維護。

農田水利灌溉組織營運改善。

擴大灌溉服務。

計畫執行期程：第六期執行期程為110年1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

執行步驟（方法）：

農田水利設施更新改善：

每年均於研提年度計畫前1年辦理先期作業，請各農田水利署管理處

提報下1年度擬辦工程計畫書，並請其依灌溉事業需求，排列各項工

程之優先順序，再由農田水利署派員勘查初審，依據農田水利設施更

新改善會勘審查注意事項，刪除不符基本條件之工程，並依優先勘選

排序原則，重新調整各項工程之優先順序。

灌溉設施改善工程之優先次序，應以灌溉系統之幹、支、分線為先，

中小給水路內面工次之，並以減少輸配水損失及確保水路安全為基本

原則；農田排水改善工程之優先次序，應以大排、中排為先，小排

次之，並採不打底方式施作，以利地下水涵養及農田水利生態環境維

護；水路改善優先考量採阻絕廢污水進入灌溉渠道之方式規劃設計，

以維護灌溉水質。

為使經費效益加大，針對影響灌溉供水之重大急要工程，或增設調蓄

設施蓄豐濟枯，特別策劃與推動農田水利設施重大工程建設。考量設

施規模、灌區特性、灌溉排水效益、保全對象、設施使用情形、地形

地貌改變後現況等因素，由各農田水利署管理處辦理先期作業，擇適

宜者提出，經由農田水利署外聘專家學者提供專業意見並評選出優先

工程。經核定後優先補助辦理，並清冊列管辦理過程，以確保施工成

果符合設計及規範要求，發揮農田水利設施灌溉排水功能，造福農民

及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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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審議通過中央政府總預算，再依法定預算總額及前述計畫補助

經費額度分配原則，匡列補助各農田水利署管理處經費額度，核列額

度內優先辦理之工程。

農田水利署依程序完成計畫核定工作後，即督導各農田水利署管理處

依政府採購法、農田水利署管理處工務處理要點及相關法規辦理發

包、施工、驗收、決算等事宜，計畫之推動，亦依據相關規定辦理管

考與工程品質督導查核。

將依公共工程委員會108年5月10日修訂「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

項」相關規定納入辦理檢核作業，並將參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

農委會）106年9月27日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計畫–「縣市管河川及區

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農田排水、埤塘、圳路改善」執行推動說明會

議紀錄，依各農田水利署管理處執行情形，視需要滾動檢討生態檢核

機制。

早期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更新改善及新闢農地重劃：

執行機關為縣市政府，執行步驟係依據「農地重劃條例」及其施行細

則規定辦理。

目前辦理農地重劃地區大多毗鄰於已完成農地重劃區域之農地。重劃

區之勘選，係依據「農地重劃條例」第6條勘選重劃區，及第8條規定

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過半數，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

土地總面積半數者之申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報經內政部核

准後，由農田水利署編列計畫經費補助辦理。

農委會為農地重劃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計畫經費，內政部

為農地重劃條例之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地政單位辦理農地重劃工作

之策動、實施地區勘選、計畫初稿研提、土地異議案件之裁決、業務

督導、管考、宣導及成果統計等工作，農委會與內政部分工合作，發

揮行政機關共同一體之行政機能。

依照農委會訂頒之「農田水利建設應用生態工法規劃設計與監督管理

作業要點」辦理生態工程之規劃設計及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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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史（參：農田水利署／https://www.ia.gov.tw/Sp/Page/64045ea4-422a-

490b-868a-243484b91ca5）：

臺灣近代產業發展簡史（參：農田水利署／https://www.ia.gov.tw/Sp/

Page/64045ea4-422a-490b-868a-243484b91ca5）：臺灣光復初期面臨著一

系列的問題，在經濟方面，由於受到戰火的摧殘，工業廠礦毀壞過半，電

力設施處於半癱瘓狀態，農田水利、交通運輸體系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

壞，生活物資嚴重匱乏。西元1945年（民國34年），農業就業人口約佔就

業總人口的46%，但稻米生產量卻只有64萬噸，比全省最低消費量還少22

萬噸，糧荒問題凸顯；工業生產方面，發電量以及肥料、水泥產量都只達

以往的1/3。可謂生產衰退、百業凋敝，人民生活水平顯著下降。為了供

應人民充裕的糧食，恢復農業生產是戰後臺灣經濟重建的重點，一方面確

保百姓免於飢餓，另一方面亦為工業發展奠基。爰此，農業與產業的關係

可說密不可分。光復後迄今，臺灣農業與產業發展的過程，可略分下述六

個時期：

光復後農業與經濟恢復時期（西元1945～1952年）：臺灣光復初期，土

地持有不均現象十分嚴重，佔農村人口一成的地主擁有過半數的耕地。

政府為打破農村土地封建制度，緩和農村社會的矛盾，決定實行土地

改革，自西元1949年（民國38年）起，先後實施了三七五減租、公地放

領、耕者有其田等改革步驟，以改善農村生產環境。至西元1952年（民

國41年），農業生產已恢復至戰前最高水準之150萬公噸。

農業孕育及培植工業時期（西元1953～1972年）：西元1950年代初期，

儘管經濟恢復已基本完成，但政府面臨的經濟形勢仍十分嚴峻。當時軍

事支出龐大，財政呈現鉅額赤字，且極度缺乏工業資源、資本以及技

術。原來賴以賺取外匯的糖、米、香蕉等農產品，因人口快速成長而剩

餘減少，無法繼續換取所需外匯，且失業率高達10%左右。 為了進一

步的為經濟發展扎根，政府開始推動「四年經建計畫」，至西元1972年

（民國61年）共實施五期。在「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

基本政策下，增產仍為農業發展的首要目標，並以提高土地生產力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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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產之主要手段。因此，政府除積極辦理水利建設之外，在農業生產方

面，採用勞力集約的精耕方式，以提高複種指數，並加強農業生產改進

與農村社會制度之改革。在種種措施之推動後，農產品的輸出達到總出

口值之80%以上，甚多工業所需的機器與原料，均以出口農產品換取，

且因農民所得提高，購買力增加，因而帶動了輕工業的發展。 由於輕

工業的逐漸興起，自西元1969年（民國58年）以後，農業勞動力則逐年

減少，勞力集約程度下降，農民所得相對偏低，臺灣農業出現負成長。

所以在第五期經建計畫時，農業政策略有修正，由土地生產力的提高轉

變為農業勞動力的改善，而以增加農民所得為目標。 此外，工業的繼

續成長、工廠增加、人口加速聚集，促使新社區急速增加，工廠及生活

廢水排入農田排水路，衍生農業灌溉用水污染的課題。為因應此一情

勢，西元1969年（民國58年）水利法施行細則修訂時，增列「區域排

水」一類，自此始有區域排水之區分。 綜觀之，臺灣農田水利事業除

繼續維持穩定之糧食供應以安定社會之外，也確實達成經建計畫基本政

策所揭示之培養工業之任務。

以工業為主的經濟快速發展時期（西元1973～1978年）：西元1973年

（民國62年），政府提出「一切為經濟，一切為出口」的政策，在繼續

大力推動進出口擴張工業的同時，亦發展重化工業產品以替代進口，建

立較完整的工業發展體系。同時，加強建設電力、交通等基礎設施，以

改善投資環境。從西元1976年（民國65年）開始，為了加速經濟結構的

調整，進行「十項建設」。 「十項建設」主要在加強交通建設與工業

發展，另在水利建設方面推行「加速農村建設計畫」，以加強耕地基盤

改造，以及改善現有灌溉排水設施與系統功能為主，儘量減少新興灌溉

排水之興建為原則。此際農業政策的目標為改善農業勞動力，以增加農

民所得，同時亦希望藉此調整農業生產結構與經營方式，促進農業現代

化，以適應未來的經濟發展情勢。 此階段農業已自全盛期下滑，且須

作體質改造。農田水利建設配合新情勢，以減少淹水浸災及維持現有設

施之機能，協助農業的生產及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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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轉型及產業升級時期（西元1979～1985年）：西元1979年（民國68

年）發生第二次石油危機，對臺灣經濟產生了衝擊，出口產品競爭力因

能源價格和工資水平的大幅提高而面臨衰退危機。因此，政府開始改變

繼續發展重化工業的策略，轉而強調發展技術密集的產業，積極發展機

械、電子、資訊、電機、運輸工具等附加價值高、能源密集度低的技術

密集工業，並確定這些工業為策略性工業，予以優先發展。 在經濟的

快速發展中，農業生產的成長速度仍然緩慢，農民所得仍相對偏低。政

府於西元1982年（民國71年）頒布「第二階段農地改革方案」，主要內

容是提供購地貸款、辦理農地重劃（本期計完成70,674公頃）、推行農

業機械化，以及推行共同、委託及合作經營等方式來擴大農場經營規

模。可知調整農業生產結構與經營方式，改善農業勞動力，以提高農民

所得仍是本時期農業政策之重心。因此，如何減輕農業生產之天然災

損，以確保農民利益，及如何減少社會、民生之災損，以安定社會，確

保經建結果，為政府所重視。因而「加速改善重要農田排水系統計畫」

成為「十二項建設」之一項重要工作。

推行農業現代化綜合調整時期（西元1986～2001年）：臺灣經濟再展現

更穩健的成長，但農業生產結構的轉變，農民收入相對偏低，農業現代

化的進展等卻未能達到預期的目標。為期農業能達到現代化，以能適

應未來經濟之發展而永續經營，政府賡續推動農業建設方案，以因應時

代需求。諸如「改善農業結構提高農民所得方案」（西元1986～1991

年），及「農業綜合調整方案」（西元1992～1997年）。兩項方案係

對農田水利事業採維持現況之原則，不再做大規模之新投資建設。因

此，政府開始辦理大型灌溉設施更新改善計畫，以維持大型灌溉設施

之正常機能。 隨著人民所得提高以及飲食習慣的改變，臺灣稻米生產

漸漸過剩，政府開始推動「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六年計畫」，至西元

1995年（民國84年）底，稻作面積由64.6萬公頃降為36.3萬公頃，減少

44%；同期間糙米產量由248萬公噸降為168萬公噸，減少32%；政府收

購農民稻穀數量，亦由110萬公噸降為45萬公噸，減少59%。稻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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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轉作休耕面積約18萬公頃，其中休耕與轉作綠肥面積6萬餘公頃，

轉作雜糧、園藝及雜項作物11萬餘公頃。稻田轉作對於減少餘糧處理，

減輕政府財政負擔有其正面意義，但對水田原有之三生功能發揮，卻略

有衝擊。 為因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農產貿易將進一步

自由化，政府基於確保國內糧食安全，穩定供需與糧價；並符合世界貿

易組織規範，兼顧農民福祉；加強農田生態保育，維護農地永續利用等

三項政策目標，西元1997年（民國86年）起，實施「水旱田利用調整計

畫」，推動稻米計畫生產，並配合灌溉系統輔導分區輪流休耕，以促進

稻米供需平衡。

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時期（西元2002年起）：西元2002年（民國91

年），臺灣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因應經貿自由化之趨勢，

國內農業經營已朝向發展具競爭力、高品質之農產品，灌溉用水管理須改

為較精確之供水方式，部分農作則採用較精密灌溉供水管理，並推廣現代

化之旱作灌溉技術。此外，受污染而無法改善之灌溉水源，則須另覓替代

水源，顯見農業用水的有效利用，已成為晚近重要的課題之一。另一方

面，工商產業亦面臨全球化競爭壓力，工業用水需求量及供水穩定度的要

求日高，民生用水量與質之需求亦不遑多讓。惟因臺灣地區之新水源開發

不易，農業用水面臨被要求移用壓力日益增大。爰此，農業用水如何在不

影響農業經營、農民權益、生態環境維護等情況下，節餘用水釋出支援其

他標的用水，亦將是灌溉事業未來所面臨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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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之灌溉排水事業與農業經營（參：農田水利署／https://www.ia.gov.tw/

Sp/Page/40e311fb-ee63-44d2-ae66-2481474ad663）：
土地利用：臺灣之土地資源，大致可劃分為三大部分，即平地、山坡地與

高山林地。其土地面積及所佔比例如表4-1所示。 臺灣之平地，除供為從

事農業生產之耕地外，其餘為都市工商住宅、工業區及交通、水利等公共

事業用地。山坡地由於地形起伏，坡度稍陡峻，土層深淺不一，政府依據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將山坡地土地利用限度，分為宜農牧地、宜

林地及加強保育地三種類別。宜農牧地即可耕地，西元2002年（民國91

年），臺灣地區可供農耕利用之平地及宜農牧使用之山坡地面積共847,334

公頃，佔總土地面積之23.53%。 可耕地依坡度大小、土層有效深度及水資

源供給是否充裕等因子，分成水田和旱田。依據西元2002年（民國91年）

資料，臺灣水田面積共有435,369公頃，旱田面積411,965公頃。耕地面積合

計847,334公頃。 一般農地利用因受水稻生產較具有穩定性、農民傳統之

栽培習慣及「糧食生產優先」之影響，多偏重於水田利用，故於地形平坦

之平原及台地區域，凡水源充足者，開闢為雙期作水田，其他期間栽培短

期旱作物；水源不足且蓄水力差之砂土及砂礫土，則作為旱田利用。在山

坡地的使用上，除極小部分水源豐富、地形較整齊及土層厚之緩坡地，開

闢成梯田栽培一期作或二期作之水稻外，其餘則作為旱田、牧地或保留為

林地使用。 由臺灣歷年來水旱田面積之變動可以窺知，自西元1976年（民

國65年）至今，耕地面積有逐年遞減之趨勢，此乃因新拓墾增加之農地，

被非農業用地，如住宅、工廠、交通等建築用地大量佔用所致，故農耕地

之面積日益減少。 因臺灣氣候良好，大部分地區終年均可種植作物，農

民均勤於耕作，然因耕地面積狹小，需在同一塊土地上種植多種作物，以

增加農業生產，故耕地利用之集約程度頗高，此可由作物複種指數之高低

看出。複種指數之降低，表示耕地在一年內種植時間減少、種植次數亦減

少，即耕地利用趨於粗放。由表4-3之資料得知，臺灣自西元1976年（民國

65年）至今，複種指數逐年下降中，探究其原因為：農業收入之相對減

低，許多農民兼作農業以外之工作來增加收入，以致勞力不足。靠近都

市和交通方便之良田轉變為建築用地。新開發之耕地土質多不佳。交

通水利不便，不適於高度集約利用等因素所導致。政府推行稻田休耕或

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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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農業 1 0 0年時光掠影―涓涓流水萬物欣．農水處蔡佩君

（參：「農政與農情」．農水處蔡佩君／ht tps : / /www.coa .gov. tw/
ws.php?id=2445766&print=Y）：「陽光、空氣、水」是構成生命的三要

素，同樣地，農田水利建設是農業發展最重要的基礎建設。臺灣農田灌溉

事業最早可溯及 17 世紀的荷蘭人治臺時期，距今已將近四百年，期間歷
經明朝鄭成功、清朝、日本人及國民政府等不同階段之建設，讓臺灣農田

水利事業得以蓬勃發展，也為臺灣農業奠定良好的基礎。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為使廣大民眾深入瞭解臺灣農業重要的基礎建設農田水利發展歷程，特

製作臺灣農田水利發展百年紀錄片，將農田水利發展融入時間軸，由 各
個階段來臺、在臺的族群，為臺灣農田水利之打拚精神，在同一塊土地耕

耘、同一片天空下共同努力，一起分享甜美的果實，更巧妙地促進族群大

融合。飲水思源，該紀錄片真實記錄前人的付出和成果，藉由紀錄片的細

緻影像傳播，表達後人的珍惜與感佩。

　西元 1624 年，荷蘭人來臺後，臺灣開始出現稍具規模的蓄水設施，例如
蘭潭，以紅毛人之名戲稱為「紅毛埤」，留下荷蘭人在臺灣走過的足跡。

蘭潭截取八掌溪的溪水灌溉農田，現在成了嘉義的蓄水庫。荷蘭人的水利

設施，是以草、木、土、石等材料建構之攔水堰， 在農田灌溉中發揮了
實質作用，也為臺灣的水利工法開啟了相當寶貴的新頁。到了清代，大量

漢人移民來到臺灣，人口增加，拓墾面積自然也擴展開來，漢人主要從事

的農業就更加重要了。因為大規模種植作物需要更完善的灌溉系統，全臺

開始在各地興修水利。

　清代漢人落腳臺灣後，八堡圳是最早的大型水利灌溉設施，是當時中部最

具代表性的一條水圳，該圳引水灌溉彰化平原，對於彰化縣的農業有極大

的貢獻，也造就了鹿港地區的繁榮，因此人稱八堡圳是「彰化之母」。北

部的代表水圳，則以 1740 年建造的瑠公圳為主，是清代臺北盆地最重要

的灌溉渠道。圳路灌溉臺北盆地，經過臺灣大學試驗農場後分為許多小支

流，促進公館、古亭、大安地區的蓬勃發展。而南部最具影響力的水圳則

是高雄地區的曹公圳，與八堡圳、瑠公圳合稱清代三大圳。臺灣東部地區

農田水利的發展，受到地形陡峭的影響，沒有水庫可儲存雨水，當地原住

民們直接利用大自然的資源，攔河取水，臺 東縣兩條重要的灌溉水圳－

池上圳與關山大圳， 水質清澈甘美，造就名聞遐邇的池上米和關山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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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來到臺灣後，為了改善耕地，並解決農地貧瘠的問題，積極策劃大型

的水利灌溉排水設施工程，為臺灣留下許多有形的水利資產和無形的技術智

慧。 在 1924 年，桃園大圳完工啟用後，臺灣曾發生的重大旱災中，灌溉區

內的農田就比較不受影響，可見它對於大桃園地區的灌溉扮演了相當重要的

角色。桃園大圳保留舊有的埤塘來調節水源，可以在灌溉需求較少時引入溪

水；相反的，在需求較迫切時，則可用埤塘的水來調節溪水的不足。此外， 

當時 嘉南大圳更是知名的水利建設，工程耗時多年，完成了總長一千多公

里的灌溉圳路。由於工程規模壯闊、施工艱鉅，整個烏山頭大壩和隧道工程

有多位英雄壯烈殉職。

　二次世界大戰後，臺灣農田水利設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政府為了迅

速恢復農業生產力，積極修復毀損的灌溉設施，石門水庫和曾文水庫為極

具代表性的水庫。石門水庫是臺灣於 1956 年興建的第一座多功能水庫，

具有灌溉、發電、給水、防洪、觀光等效益； 1967 年建造的曾文水庫位

於曾文溪上游，是臺灣最大的水庫，主要目的也是為了提供廣大嘉南地區

的灌溉用水，和石門水庫一樣，運用水資源，發揮了多重功能。

　一手打造嘉南大圳和烏山頭水庫的人，是日本技師「八田與一」先生。他

從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派駐臺灣，直到 56 歲過世為止，參與過許

多日治時代臺灣現代化的重要工程，包括之前提到的桃園大圳。不過最重

要的，還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烏山頭水庫大工程。嘉南人民為了感念八田與

一的貢獻，在烏山頭大壩旁製作了一個銅像。每年 5 月 8 日八田與一的忌

日，農田水利會都會在烏山頭水庫八田塚前舉行追思會，追悼偉大的工程

英雄。整個工程完成後，灌溉農田約 15 萬公頃，使嘉南平原的農業生產

量遽增， 60 萬農民得以溫飽，臺灣南部的農村經濟也因此成長迅速，嘉

南平原更成為臺灣最大的穀倉，每年稻米、甘蔗及雜作的產量、獲利都大

大地提升，紓解農民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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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知道水流如何飛天遁地，攀越崇山峻嶺嗎？日人在臺時做了最具代表

性的呈現，結合大自然的原理和優越的技術，發揮智慧運送水資源，完

成了令人歎為觀止的水利建設。 1932 年完工的白冷圳，也是日本人在臺
時期所完成技術高超、規模浩大的水利設施之一，兼具民生與灌溉之功

能，更是臺中新社地區的「生命之水」。白冷圳，可以說是跋山涉水，經

歷非凡，沿著山勢而築，每當碰上山峰和溪谷，就必須「逢山鑿洞，遇水

架橋」，而水圳則成為一條翻山越嶺的飛龍。山坡地上的水路，除了一般

的渠道以外，還依賴著無數的隧道、渡槽以及著名的倒虹吸工，才能順利

引水至山中的新社地區。逢小谷要架渡槽，遇大溪谷則必須用倒虹吸管。

白冷圳的三座倒虹吸工中，以 2 號倒虹吸工規模最巨大，克服了垂直落差
達 90 公尺之多，在當時堪稱遠東最大水利設施。可惜 921 大地震，造成
白冷圳滿目瘡痍，毀損變形；有感於白冷圳對臺中地區的貢獻，居民組成

了「白冷圳社區總體營造促進會」，爭取到經費重建白冷圳，保住了新社

的命脈，更為臺灣農田水利史保存了一個極其偉大的歷史設施。在新社，

不論是人或作物都是喝白冷圳的水，因此有「白冷圳打一個噴嚏，新社就

天下大亂」的說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今日的白冷圳不僅仍是新社的命

脈，而其沿線豐富的生態及景觀，也使得白冷圳周圍成為民眾觀光休閒的

好去處。

　21 世紀是水的世紀，亦是生命的世紀。在世界永續發展之思潮理念下，

農業之永續發展及農田水利事業之永續經營，是世界各國均不敢忽視之課

題。因應氣候變遷所導致旱澇頻仍，人類生命財產與糧食安全受到威脅，

農田水利事業經營應強化調適措施推動，積極發揮農田水利事業在農業、

糧食、環境體系之水資源供應新角色，為國家整體經濟及農業永續發展作

更大的貢獻。農委會緬懷先民在臺灣開發之初，披荊斬棘，胼手胝足，一

點一滴打下今日農田水利事業之基礎，不僅是在農業發展過程，即使在我

國整體經濟發展中，農田水利體系亦是功不可沒。特於建國百年之際，製

作「臺灣農田水利百年紀錄影片」，忠實呈現臺灣農田水利事業之演變與

發展，冀以「追隨先人的腳步，效法先人的智慧」與大家共勉，創造臺灣

農田水利事業下一個百年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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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節　水利法暨其施行細則重點整理

第一章　總則

▲水利法適用之範圍：【水利行政之處理】及【水利事業之興辦】，依水利法

之規定。但地方習慣與水利法不相牴觸者，得從其【習慣】。（水利法第一

條（適用之範圍））

▲水之所有權：水為天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

而受影響。（水利法第二條（水之所有權））

▲水利事業之定義：水利法中所稱水利事業：謂用【人為方法】控馭，或利用

【地面水】或【地下水】，以防洪、禦潮、灌溉、排水、洗鹹、保土、蓄

水、放淤、給水、築港、便利水運及發展水力。（水利法第三條（水利事業

之定義））

▲地面水與地下水之定義：水利法所稱【地面水】：指【流動或停瀦於地面上

之水】；地下水，指流動或停瀦於地面以下之水。但【水道內河床下非飽和

層內之伏流水】屬【地面水】。（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二條）

▲防洪：係指用人為方法【控馭或防禦霪雨洪潦】，以消滅氾濫湮沒災害之發

生。（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一款）

水利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五月二十六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 11000049221
號令修正公布第 92-2、92-3、92-5、93-2～ 93-4、99條條文；增訂第

95-1、95-2條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月
二十七日行政院院臺經字第 1100033337號令發布定自一百十年十一月一

日施行

水利法施行細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經濟部經水字第
10704606060號令修正發布第 5條條文

第二章　水利法暨其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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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禦潮：係指興建海堤等人為方法【防禦海岸】或【河口地區潮浪】之災害。

（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二款）

▲灌溉：係指用人為方法【取水】供應農作田或農作物，以發展農業。（水利

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三款）

▲排水：係指用人為方法【排洩】足以危害或可供【回歸利用】之地面水或地

下水。（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四款）

▲洗鹼：係指用人為方法【引水沖洗】或【滲濾】，以消除或減少農田土壤內

所含酸鹼或鹽份。（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五款）

▲保土：係指用人為方法合理利用土地，增進水源之涵養，防止土壤之【沖

蝕】。（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六款）

▲蓄水：係指用人為方法攔阻或蓄存、利用【地面水】或【地下水】。（水利

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七款）

▲放淤：係指用人為方法引水至【指定地區】停貯、沈落泥沙或引水輸沙，以

改良土地改善水道。（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八款）

▲給水：係指以水利建造物【輸配水資源】，供應水利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各款

用水標的。（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九款）

▲築港：指在【水道沿岸】興築港口或碼頭。（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十

款）

▲便利水運：水利法第三條所稱便利水運，係指用人為方法【整理水道】或

【開鑿運河】，以便利通航。（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十一款）

▲發展水利：水利法第三條所稱發展水利，係指用人為方法經由【水輪機】，

轉變水之勢能為機械能或電能。（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十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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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法中指稱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水利法第四條（主管機關））

【註：經濟部設有經濟部水利署，其組織架構如下圖（參：https://www.

wra.gov.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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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節　水利法暨其施行細則精選測驗題庫

（Ｃ）▲水利法最近一次修正是在民國：（Ａ）一０七年十一月十二日（Ｂ）

一０九年七月二十二日（Ｃ）一一０年五月二十六日（Ｄ）一百年五

月十三日。

【註：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五月二十六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11000049221

號令修正公布水利法第92-2、92-3、92-5、93-2～93-4、99條

條文；增訂第95-1、95-2條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月二十七日行政院院臺經字第1100033337

號令發布定自一百十年十一月一日施行。】

（Ａ）▲水利行政之處理及水利事業之興辦，依：（Ａ）水利法（Ｂ）農田水

利會組織通則（Ｃ）水利法施行細則（Ｄ）農業發展條例  之規定。
但地方習慣與該法不相牴觸者，得從其習慣。

【註：水利法第一條（適用之範圍）規定。】

（Ａ）▲水為天然資源，水之所有權屬於：（Ａ）國家（Ｂ）人民取得土地所

有權者（Ｃ）任何人（Ｄ）地方政府。

【註：水利法第二條（水之所有權）規定。】

（Ｃ）▲下列敘述何者有誤？（Ａ）水為天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不因人民

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受影響（Ｂ）水利法所稱水利事業，謂用人為方法

控馭，或利用地面水或地下水，以防洪、禦潮、灌溉、排水、洗鹹、

保土、蓄水、放淤、給水、築港、便利水運及發展水力（Ｃ）水利法

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委會（Ｄ）變更水道或開鑿運河，

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註：（Ｃ）水利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

第二章　水利法暨其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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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水利法之中央主管機關為？（Ａ）經濟部（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田水利署各管理處（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Ｄ）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

【註：水利法第4條（主管機關）規定：本法（水利法）所稱主管機

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

（Ｃ）▲農田水利法之主管機關為？（Ａ）經濟部（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田水利署各管理處（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Ｄ）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

【註：（Ｃ）農田水利法第2條規定：本法（農田水利法）之主管機關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Ｂ）▲中央主管機關按全國水道之天然形勢，劃分水利區，報請何機關核定

公告之？（Ａ）經濟部（Ｂ）行政院（Ｃ）內政部（Ｄ）水利署。

【註：水利法第五條（水利區之劃分公告）規定。】

（Ａ）▲水利區涉及二省（市）以上或關係重大地方難以興辦者，其水利事

業，得由何機關設置水利機關辦理之？（Ａ）中央主管機關（Ｂ）行

政院（Ｃ）各縣（市）政府（Ｄ）水利署。

【註：水利法第六條（中央水利機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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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節　水利法暨其施行細則

           名詞解釋暨精編要點釋義

◎名詞解釋：

▲水之所有權：水為天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

而受影響。（水利法第二條（水之所有權））

▲自然流水之承水義務：由高地自然流至之水，低地所有權人不得妨阻。

（水利法第六十六條（自然流水之承水義務））

▲高地所有人之過水權：高地所有權人以人為方法，宣洩洪潦於低地，

應擇低地受損害最少之地點及方法為之，並應予相當補償。（水利法第

六十七條（高地所有人之過水權））

▲高地所有人之疏水權：水流因事變在低地阻塞時，高地所有權人得自

備費用，為必要疏通之工事。（水利法第七十條（高地所有人之疏水

權））

▲地面水：係指指流動或停瀦於地面上之水。又，水道內河床下非飽和層

內之伏流水屬地面水（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二條）

▲地下水：係指流動或停瀦於地面以下之水。（105.9.13.修正水利法施行

細則第二條）

▲防洪：指用人為方法控馭或防禦霪雨洪潦，以消減泛濫湮沒災害之發

生。（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一款）

▲禦潮：指以興建海堤等人為方法防禦海岸或河口地區潮浪之災害。（水

利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二款）

▲灌概：指用人為方法取水供應農田或農作物，以發展農業。（水利法施

行細則第三條第三款）

第二章　水利法暨其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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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指用人為方法排洩足以危害或可供回歸利用之地面水或地下水。

（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四款）

▲洗鹹：指用人為方法引水沖洗或滲濾，以消除或減少土壤內所含酸鹼或

鹽份。（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五款）

▲保土：指用人為方法合理利用土地，增進水源之涵養，防止土壤之沖

蝕。（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六款）

▲蓄水：指用人為方法攔阻或蓄存、利用地面水或地下水。（水利法施行

細則第三條第七款）

▲放淤：指用人為方法引水至指定地區停貯、沈落泥沙或引水輸沙，以改

良土地或改善水道。（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八款）

▲ 給水：指以水利建造物輸配水資源，供應水利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各款用

水標的。（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九款）

▲築港：指在水道沿岸興築港口或碼頭。（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十

款）

▲便利水運：指用人為方法整理水道或開鑿運河，以便利通航。（水利法

施行細則第三條第十一款）

▲發展水力：指用人為方法經由水輪機，轉變水之勢能為機械能或電能。

（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十二款）

▲水道：指河川、區域排水及減河水流經過之地域。（105.9.13.修正水利

法施行細則第四條）

▲變更水道：，指下列行為：（105.9.13.修正水利法施行細則第十條）

以人為方法將河川或區域排水全部或部分水量引入同水系或不同水系

之其他河川或區域排水。引入原河川或區域排水，其利害涉及二直轄

市、縣（市）以上者，亦同。

新闢水道將河川或區域排水之全部或部分水量引入海。

▲水權人：指取得水權之人，包括自然人、法人、機關（構）、非法人之

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水利法施行細則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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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節　水利法暨其施行細則條文彙編

一、水利法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五月二十六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11000049221號令修正公

布第92-2、92-3、92-5、93-2～93-4、99條條文；增訂第95-1、95-2條條文；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月二十七日行政院院臺經字第

1100033337號令發布定自一百十年十一月一日施行）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適用之範圍）

【水利行政之處理】及【水利事業之興辦】，依本法之

規定但地方習慣與本法不相牴觸者，得從其【習慣】。

第 二 條　（水之所有權）

水為天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不因人民取得土地

所有權而受影響。

第 三 條　（水利事業之定義）

本法所稱水利事業，謂用【人為方法】控馭，或利用

【地面水】或【地下水】，以防洪、禦潮、灌溉、排

水、洗鹹、保土、蓄水、放淤、給水、築港、便利水運

及發展水力。

第 四 條　（主管機關）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二章　水利法暨其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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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水利區與水利機構

第 五 條　（水利區之劃分公告）

 中央主管機關按【全國水道之天然形勢】，劃分水利
區，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之。

第 六 條　（中央水利機關）

水利區涉及【二省（市）以上】或【關係重大地方】難

以興辦者，其水利事業，得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置水

利機關辦理之。

第 七 條　（涉及二縣之水利機關）

 水利區涉及【二縣（市）以上】或【關係重大縣
（市）】難以興辦者，其水利事業，得由【中央主管機

關】設置水利機關辦理之。

第 八 條　（應經核准之水利事業）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水利事業，其利害涉及二直

轄市、縣（市）以上者，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第 八 條 之 一　（應經核准之水利事業）

 引用一水系之水，移注另一水系，以發展該另一水系之
水利事業，適用【第八條】之規定。 

第 九 條　（應經核准之水利事業）

 變更水道或開鑿運河，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第 十 條　（刪除）

第 十 一 條　（向受益人徵工之辦法）

各級主管機關為辦理水利工程，得向【受益人】徵工；

其辦法應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並報【中央主管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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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法暨其施行細則

第　　　　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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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節　農田水利法暨其施行細則精選測驗題庫

（Ｄ）▲農田水利法最近一次修正是在民國：（Ａ）一０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Ｂ）一０九年七月二十二日（Ｃ）一一０年五月二十六日（Ｄ）一

○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註：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

10900083031號令制定公布農田水利法全文34條；施行日期，由

行政院定之；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九月九日行政院院臺農字第

1090029805號令發布定自一百零九年十月一日施行。】

（Ｃ）▲下列何者為制定農田水利法之目的？（Ａ）為確保糧食安全及農業永

續（Ｂ）促進農田水利事業發展（Ｃ）水利行政之處理及水利事業之

興辦（Ｄ）維護農業生產與提升農地利用價值及妥善處理農田水利會

之改制事宜。

【註：農田水利法第2條規定：為確保糧食安全及農業永續，促進農田

水利事業發展，健全農田水利設施之興建、維護及管理，以穩

定供應農業發展所需之灌溉用水及擴大灌溉服務，並維護農業

生產與提升農地利用價值及妥善處理農田水利會之改制事宜，

特制定本法。

（Ｃ）水利法第1條（適用之範圍）規定：水利行政之處理及水利

事業之興辦，依本法之規定。但地方習慣與本法不相牴觸者，

得從其習慣。】

（Ｃ）▲農田水利法之主管機關為？（Ａ）經濟部（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田水利署各管理處（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Ｄ）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

【註：（Ｃ）農田水利法第2條規定：本法（農田水利法）之主管機關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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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水利法之中央主管機關為？（Ａ）經濟部（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田水利署各管理處（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Ｄ）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

【註：水利法第4條（主管機關）規定：本法（水利法）所稱主管機

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

（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各管理處為：（Ａ）財團法人（Ｂ）公

法人（Ｃ）社團法人（Ｄ）公務機關（Ｅ）行政法人。

【註：舊制：水利法第12條（農田水利會之核准設立）規定：主管機

關得視地方區域之需要，核准設立農田水利會，秉承政府推行

農田灌溉事業。（第1項）

前項農田水利會為公法人，其組織通則另定之。（第2項）

所謂公法人係指依國家公法而設立之法人，例如國家、地方自

治團體、農田水利會與公立學校等。公法人不僅為公權之主

體，亦可為私權之主體，例如國家可為財產之所有權人。

109.10.1.起改制：現農田水利會已改制為行政院農委會之農

田水利署（各管理處），非公法人、非行法人，屬公務機關。

同時，農田水利署為行政機關，非行政主體，其行政行為之效

力應歸屬於行政主體──行政院。→農田水利署10月1日揭牌成

立 農田水利法同日施行 農田水利會正式改制升格為公務機關

（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於109年8月7日奉行政

院核准設立，於今（109.10.1.）日舉行成立揭牌儀式，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主委陳吉仲、前主委林聰賢，及農田水利會改制後

由農委會派任的17位管理處長等共約200名人員參與。主委陳吉

仲表示，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後，讓農田水利事務的執行更

加公開透明，對農民照顧將更有保障。

行政院於109年9月9日發布農田水利法亦於今日實施，農田水利

會改制為農田水利署所轄管理處，農田水利會正式升格為公務

機關。主委陳吉仲今日親自主持布達典禮，由前農委會企劃處

長蔡昇甫接下印信，成為農田水利署第一任署長;接續布達全國

17個農田水利會改制的管理處處長。布達儀式後，陳主委致詞

表示，感謝蔡總統及行政院蘇院長對於農田水利政策的重視與

支持，在行政院相關部會的協助下，於同年7月22日農田水利法

公布後，以70天的時間成立農田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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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主委並表示，農田水利署的成立，代表了未來政府的灌溉服

務的範圍將不再侷限於原有31萬公頃的水利會灌區，將可逐步

擴大到全國68萬公頃生產糧食的農地，造福更多農民。此外，

對於農田水利法賦予的公權力，取締污染灌溉水質等行為，對

於確保農民用水權益及維護灌溉水質，都有很大的幫助。

陳主委也強調，農委會積極研訂農田水利子法規，以落實政府

對水利會改制的承諾，充分保障原水利會員工的權益，資產專

款專用於農田水利事業，基層灌溉服務不僅不打折，也會持續

編列預算，讓農田水利設施更為完善。

▲新制：為確保糧食安全及農業永續，促進農田水利事業發

展，健全農田水利設施之興建、維護及管理，以穩定供應農

業發展所需之灌溉用水及擴大灌溉服務，並維護農業生產與

提升農地利用價值及妥善處理農田水利會之改制事宜，特制

定本法（農田水利法）。（農田水利法第一條）

▲新制：農田水利法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

水利法第二條）

▲新制：農田水利法施行前，由農田水利會依農田水利會組織

通則第二十二條所定規則任用之人員，於本法施行後，主管

機關應繼續進用為農田水利事業人員，且其所任職務，應與

原任職於農田水利會之職務等級相當。（農田水利法第十九

條第一項）】

（Ｄ）▲過去，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設立之農田水利

會聯合會，現已改制稱為？（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臺中

管理處（Ｂ）經濟部水利署綜合企劃組（Ｃ）水利協進會（Ｄ）財團

法人農田水利人力發展中心。

【註：農田水利法施行細則第3條之1規定：本法第十八條第二項所定灌

溉管理組織專任職員之訓練及進修事項，主管機關得委由依農田

水利會組織通則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設立之農田水利會聯合

會，以其解散清算後之賸餘財產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辦理。

→農田水利會聯合會：現已改制稱為「財團法人農田水利人力

發展中心」—本中心前身為社團法人農田水利會聯合會，是為

農田水利會改制前的聯合機構（參：https://isdi.org.tw/

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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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下列敘述，何者有誤？（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水源條件、區域水

資源統籌調度、農業經營規劃及農田水利設施功能，劃設農田水利事

業區域，並公告之（Ｂ）農田水利事業：指運用人為或自然之方法於

主管機關劃設之農田水利事業區域或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從事農田灌

溉、農田排水及相關事項（Ｃ）農田水利設施：指農田水利法施行前

由農田水利會所轄與本法施行後由主管機關新設之農田水利所需取

水、汲水、輸水、蓄水、排水與其他構造物及其附屬構造物（Ｄ）農

田水利法第十一條所稱照舊使用，指現況提供為水路使用之土地，應

維持農田水利使用，並維持原土地提供使用關係。

【註：（Ａ）農田水利法第4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應依河川水系、

地理環境及經濟利益劃設農田水利事業區域，並公告之；其變

更、廢止時，亦同。涉及原住民族地區者，由主管機關會商中

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告之。

（Ｂ）（Ｃ）農田水利法第3條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農田水利事業：指運用人為或自然之方法於主管機關劃設之

農田水利事業區域或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從事農田灌溉、農

田排水及相關事項。

農田水利設施：指本法施行前由農田水利會所轄與本法施行

後由主管機關新設之農田水利所需取水、汲水、輸水、蓄

水、排水與其他構造物及其附屬構造物。

（Ｄ）農田水利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本法第十一條所稱照舊

使用，指現況提供為水路使用之土地，應維持農田水利使用，

並維持原土地提供使用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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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節　農田水利法暨其施行細則條文彙編

一、農田水利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

10 9 0 0 0 8 3 0 3 1號令制定公布全文34條；施行日期，由行政

院定之；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九月九日行政院院臺農字第

10 9 0 0 2 9 8 0 5號令發布定自一百零九年十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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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確保糧食安全及農業永續，促進農田水利事業發展

，健全農田水利設施之興建、維護及管理，以穩定供應

農業發展所需之灌溉用水及擴大灌溉服務，並維護農業

生產與提升農地利用價值及妥善處理農田水利會之改制

事宜】，特制定本法。

※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4號判決：判決主文：
農田水利法第1條規定：「為確保糧食安全及農業永
續，促進農田水利事業發展，健全農田水利設施之興

建、維護及管理，以穩定供應農業發展所需之灌溉用

水及擴大灌溉服務，並維護農業生產與提升農地利用

價值及妥善處理農田水利會之改制事宜，特制定本

法。」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違背，且不生侵害憲法

第14條保障人民結社自由之問題。
農田水利法第18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為辦理農田

水利事業區域之灌溉管理，得於所屬機關內設置灌溉

管理組織，辦理下列事項：一、農田水利用水調配及

管理。二、灌溉用水秩序維護及水利小組業務輔導。

三、農田水利設施興建、管理、改善及維護。四、農

田水利設施災害預防及搶救。五、灌溉管理組織內專

任職員（以下簡稱農田水利事業人員）之人事管理。

六、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所屬資產管理及收益。」

第3項規定：「第1項灌溉管理組織之設置、辦理事項
之範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及第19條第3項規定：「農田水利事業人員，其甄試、
進用、薪給、就職離職、考績獎懲、退休、資遣、撫

卹、保險與其他權益保障及人事管理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與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3項及第4項
規定，均尚無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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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農田水利會改制後資產

及負債由國家概括承受，並納入依前條第1項規定設置之
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管理。」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

違背，且不生侵害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問題。
農田水利法第23條第5項規定：「農田水利會改制後，
因地籍整理而發現之原屬農田水利會之土地，由該管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逕為登記，其所有權人欄

註明為國有，管理機關由主管機關指定所屬機關為

之。」不生侵害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問題。
農田水利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自本法施行之日起，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不再適用。」不生侵害憲法第14
條保障人民結社自由之問題，亦不生違反法律不溯及

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之問題。

第 二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第 三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農田水利事業：【指運用人為或自然之方法於主管機

關劃設之農田水利事業區域或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從

事農田灌溉、農田排水及相關事項】。

農田水利設施：【指本法施行前由農田水利會所轄與本

法施行後由主管機關新設之農田水利所需取水、汲水、

輸水、蓄水、排水與其他構造物及其附屬構造物】。

第 四 條　主管機關應依【河川水系、地理環境及經濟利益】劃設

農田水利事業區域，並公告之；其變更、廢止時，亦同

。涉及原住民族地區者，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公告之。

主管機關應【依水源條件、區域水資源統籌調度、農業經

營規劃及農田水利設施功能】，訂定前項農田水利事業區

域內之灌溉制度，並公告之；其變更、廢止時，亦同。

第一項農田水利事業區域之劃設基準、變更、廢止、前

項灌溉制度之訂定基準、變更、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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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節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暨 

       其施行細則精選測驗題庫

（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最近一次修正是在民國：（Ａ）一０七年

六月十三日（Ｂ）九十九年二月三日（Ｃ）九十年六月四日（Ｄ）

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總統華總

一義字第09900024211號令修正公布全文57條；除第11條自公布一

年後施行外，其餘自公布日施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施行

細則：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

土字第0990118529號令修正發布全文29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立法之目的，何者為非？（Ａ）地下水：指

流動或停滯於地面以下之水（Ｂ）地下水污染：指地下水因物質、生

物或能量之介入，致變更品質，有影響其正常用途或危害國民健康及

生活環境之虞（Ｃ）確保土地及地下水資源永續利用（Ｄ）改善生活

環境，維護國民健康。

【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一條（立法目的）規定：「為預防

及整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確保土地及地下水資源永續利用，

改善生活環境，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

（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立法之名詞解釋，何者有誤？（Ａ）防治海

洋污染（Ｂ）預防及整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Ｃ）地下水污染監測標

準：指基於地下水污染預防目的，所訂定須進行地下水污染監測之污

染物濃度（Ｄ）土壤污染管制標準：指基於土壤污染預防目的，所訂

定須進行土壤污染監測之污染物濃度。

【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條（用詞定義）。

（Ｄ）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土壤污染整治目標：指基於土壤污

染整治目的，所訂定之污染物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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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立法之名詞解釋，下列何者非為污染行為

人？（Ａ）洩漏或棄置污染物而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人（Ｂ）非

法排放或灌注污染物而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人（Ｃ）仲介或容

許洩漏、棄置、非法排放或灌注污染物而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

人（Ｄ）土地經公告為污染控制場址或污染整治場址時，非屬於污染

行為人之土地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人，而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

人。

【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條（用詞定義）。

（Ｄ）污染土地關係人：指土地經公告為污染控制場址或污染

整治場址時，非屬於污染行為人之土地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

人。】

（Ａ）▲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立法之名詞解釋，下列何者為污染管制

區？（Ａ）視污染控制場址或污染整治場址之土壤、地下水污染範

圍或情況所劃定之區域（Ｂ）污染控制場址經初步評估，有嚴重危害

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虞，而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公告者（Ｃ）土壤

污染或地下水污染來源明確之場址，其污染物非自然環境存在經沖

刷、流布、沉積、引灌，致該污染物達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者

（Ｄ）依查證、調查結果及資料，可判斷或確認造成地下水污染之物

質或位置等資訊者。

【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條（用詞定義）。

（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本法第

十二條第二項所稱地下水污染來源明確，指依查證、調查結

果及資料，可判斷或確認造成地下水污染之物質或位置等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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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灌溉管理組織編制內人員，除【處長、副處長、主任工

程師、專門委員、組室主管】外，其【總員額比率】如

下：

【灌溉管理人員】：【百分之三十八至四十六】。

【灌溉工程人員】：【百分之二十八至三十六】。

【一般行政人員】：【百分之十八至二十六】。

【技術工】：【百分之十以下】。〈97農田水利會〉

直轄市管理處之總員額比率，依【業務需要配置】，不

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前項以外之灌溉管理組織，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年

十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前進用之第一項第一款、第四款

現職人數超過各該職類所定員額比率者，【得俟現職人

員出缺後，予以減列，於減列完畢前，該職類職務出缺

不補】。

第 十 二 條　本辦法自本法施行之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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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其符合技術密集或

資本密集之類目及標準者，經申請許可後，得承受耕地；技術密集

或資本密集之類目及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

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申請承受耕地，應檢

具經營利用計畫及其他規定書件，向承受耕地所在地之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經核轉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並核發證明文

件，憑以申辦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中央主管機關應視當地農業發展情況及所申請之類目、經營利用計

畫等因素為核准之依據，並限制其承受耕地之區位、面積、用途及

他項權利設定之最高金額。

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申請承受耕地之移轉

許可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三十四條（農民團體、農業企

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承受耕地））。

農民或農民團體辦理共同供銷、運銷，直接供應工廠或出口外銷

者，視同批發市場第一次交易，依有關稅法規定免徵印花稅及營業

稅（第四十六條（共同運銷之優待））。

農產品加工業，得由主管機關，或經由農民團體或農產品加工業者

之申請，劃分原料供應區，分區以契約採購原料。已劃定之原料供

應區，主管機關得視實際供需情形變更之。

不劃分原料供應區者，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機關統籌協調原料分配

（第四十九條（原料供應區之劃分））。

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協助農民或農民團體實施產、製、儲、

銷一貫作業，並鼓勵工廠設置於農村之工業用地或工業區內，

便利農民就業及原料供應（第五十條（產、製、儲、銷一貫作

業））。

外銷之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得簽訂公約，維持良好外銷秩序。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農產品，由農民團體、公營機構專責外銷或統

一供貨。

外銷農產加工品輸入其所需之原料與包裝材料，及外銷農產品輸入

其所需之包裝材料，其應徵關稅、貨物稅，得於成品出口後，依關

稅法及貨物稅條例有關規定申請沖退之（第五十一條（外銷統一供

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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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真模擬試題《第1回》

選擇題

（Ａ）▲水利法第五十三條所稱多目標開發之水利事業，係指在同一水源興辦

本法第三條所稱事業：（Ａ）二項（Ｂ）三項（Ｃ）五項（Ｄ）六項

以上者。

水利法第三條（水利事業之定義）：「水利法所稱水利事業，

謂用人為方法控馭，或利用地面水或地下水，以防洪、禦潮、灌

溉、排水、洗鹹、保土、蓄水、放淤、給水、築港、便利水運及

發展水力。」

（Ｄ）▲農田水利法之主管機關為何？（Ａ）經濟部（Ｂ）內政部（Ｃ）財政

部（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田水利法第二條：「本法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Ｂ）▲區域排水即為：（Ａ）山區排水（Ｂ）二種以上排水匯流或排洩區域

性地面水或地下水（Ｃ）三種以上排水之匯流者（Ｄ）農田排水。

排水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一項：「排水依功能及集水區域特性分為

下列五種：農田排水：指排洩停滯於農田田面及表土內過剩之

水。市區排水：指排洩經依下水道法規劃設置排水設施內之雨

水或污水。事業排水：指排洩事業使用後之廢水、污水及水力

發電後之尾水。區域排水：指排洩前三款之二種以上匯流或排

洩區域性地面或地下之水，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但不包括

已有主管機關管轄之排水。其他排水：指排洩不屬於前四款之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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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下列敘述何者有誤？（Ａ）防洪受益費，向受益區域之土地所有權人

徵收之；其設有典權者，向典權人徵收之（Ｂ）受益區域之土地上設

有工廠、礦場、商店或其他建築改良物者，其徵收標準，應按受益程

度訂定細則徵收防洪受益費（Ｃ）興辦水利事業人不得向使用人按其

使用情形酌收費用（Ｄ）主管機關辦理水權登記，得視實際需要向申

請人徵收登記費、水權狀費或臨時用水執照費及履勘費。

水利法第八十八條（防洪受益費之徵收對象與標準）、第八十九

條（得向使用人酌收費用）及第九十條（辦理水權登記得徵費

用）。

（Ｄ）▲政府為發展及維護水利事業，得徵收費用，下列何者非屬之？（Ａ）

水權費（Ｂ）河工費（Ｃ）防洪受益費（Ｄ）砂石開墾費。

水利法第八十四條（得徵收之費用）：「政府為發展及維護水利

事業，得徵收下列各費：

水權費。

河工費。

防洪受益費。

前項所稱各費，除依法支付管理費用外，一律撥充水利建設專

款，由主管機關列入預算，統籌支配。」

（Ｃ）▲興辦水利事業人每隔多久時間應將業務概況、水之利用及工程管理養

護情形，報請主管機關查核？（Ａ）三個月（Ｂ）六個月（Ｃ）一年

（Ｄ）三年。

水利法第五十九條（報請查核義務）。

（Ｂ）▲辦理水權登記申請，經主管機關審查履勘，認為不適當者，應於審查

完畢十日內附具理由駁回申請；認為適當者，應即於審查完畢幾日內

依規定公告？（Ａ）七日（Ｂ）十日（Ｃ）二十日（Ｄ）一個月。

水利法第三十四條（申請之駁回與公告）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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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試題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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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各農田水利會新進職員統一甄試「

相關法規」試題與解答

壹、選擇題：

（Ｂ）▲水權取得後，繼續停用逾多少年者，經主管機關查明公告後，即喪失其水

權，並撤銷其水權狀？（Ａ）一年（Ｂ）二年（Ｃ）三年（Ｄ）四年。

【註：水利法第二十四條（停用二年後之水權撤銷與保留）規定：

「水權取得後，繼續停用逾二年者，經主管機關查明公告後，

即喪失其水權，並撤銷其水權狀。但經主管機關核准保留者，

不在此限。」】

（Ｃ）▲主管機關對於事業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所核發之許可證及簡易

排放許可文件之有效期間為幾年？（Ａ）三年（Ｂ）四年（Ｃ）五年

（Ｄ）六年。

【註：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五條（排放許可證之有效期間）第一項規

定：「排放許可證及簡易排放許可文件之有效期間為五年。期

滿仍繼續使用者，應自期滿六個月前起算五個月之期間內，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展延。每次展延，不得超

過五年。」】

（Ｃ）▲農業主管機關完成農地利用綜合規劃地區，應至少每幾年通盤檢討一

次？（Ａ）三年（Ｂ）四年（Ｃ）五年（Ｄ）六年。

【註：農業發展條例第八條（農地利用綜合規畫計畫之建立）規定：

「主管機關得依據農業用地之自然環境、社會經濟因素、技術

條件及農民意願，配合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土地使用分區

之劃定，擬訂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計畫，建立適地適作模式。

前項完成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計畫地區，應至少每五年通盤檢討

一次，依據當地發展情況作必要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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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八十九年一月四日農業發展條例修正施行後，取得農業用地之農民，

在自有農地興建農舍滿幾年，始得移轉？（Ａ）五年（Ｂ）六年

（Ｃ）七年（Ｄ）八年。

【註：農業發展條例第十八條（無自用農舍農民興建農舍之規定）第

一項規定：「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四日修正施行後取

得農業用地之農民，無自用農舍而需興建者，經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核定，於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得

申請以集村方式或在自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

農業發展條例第十八條（無自用農舍農民興建農舍之規定）第二項規

定：前項農業用地應確供農業使用；其在自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滿五

年始得移轉。但因繼承或法院拍賣而移轉者，不在此限。」】

（Ｃ）▲家庭農場為擴大經營面積或便利農業經營，在同一地段或毗鄰地段購

置或交換耕地時，於取得後連同原有耕地之總面積在多少公頃以下

者，其新增部份，免徵田賦五年？（Ａ）三公頃（Ｂ）四公頃（Ｃ）

五公頃（Ｄ）六公頃。

【註：農業發展條例第四十一條（獎勵擴大農場）規定：「家庭農場為擴大

經營面積或便利農業經營，在同一地段或毗鄰地段購置或交換耕地時

，於取得後連同原有耕地之總面積在五公頃以下者，其新增部分，免

徵田賦五年；所需購地或需以現金補償之資金，由主管機關協助辦理

二十年貸款。」】

（Ａ）▲為因應未來農業之經營，政府應設置農業發展基金，其額度如何？

（Ａ）一千五百億元（Ｂ）一千六百億元（Ｃ）一千七百億元（Ｄ）

一千八百億元。

【註：農業發展條例第五十四條（農業發展基金之設置）第一項規定：「為

因應未來農業之經營，政府應設置新臺幣一千五百億元之農業發展基

金，以增進農民福利及農業發展，農業發展基金來源除捐贈款外，不

足額應由政府分十二年編列預算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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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各農田水利會新進職員統一甄試

「農田水利概論與相關法規」試題與解答

選擇題

（Ｃ）▲臺灣農田水利事業之發展距今約有幾年歷史？（Ａ）100～200（Ｂ

）200～300（Ｃ）300～400（Ｄ）400～500。

臺灣農田灌溉事業最早可溯及 17 世紀的荷蘭人治臺時期，距今

已將近四百年，期間歷經明朝鄭成功、清朝、日本人及國民政

府等不同階段之建設，讓臺灣農田水利事業得以蓬勃發展，也

為臺灣農業奠定良好的基礎（參：「農政與農情」．農水處蔡

佩君／https://www.coa.gov.tw/ws.php?id=2445766&print=Y）。

（Ａ）▲臺灣的農田水利組織正式進入「農田水利會」之階段始於下列哪一

個時期？（Ａ）西元1956年（Ｂ）西元1966年（Ｃ）西元1976年（

Ｄ）西元1986年。

確立農田水利會組織時期（西元1956～1964年）（參：農田水

利署／農田水利會之組織歷史／https://www.ia.gov.tw/Sp/

Page/8afd7dc8-278f-4caf-b7f0-92187f48a3df）：西元1956年

（民國45年）40個「水利委員會」合併改組成為26個「農田水利

會」，並於水利法中明訂農田水利會為具「公法人」地位之「水利

自治團體」，並頒訂「臺灣省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同時實施區

域調整，健全組織體制，強化基層組織，建立財務制度及明訂監督

輔導責任。農田水利會之設立係根據地理環境及經濟利益而定，冠

以所在地區或其水系埤圳之名稱。此時，臺灣的農田水利組織正式

進入「農田水利會」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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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臺北「瑠公圳」、宜蘭羅東「萬長春圳」、彰化「八堡圳」、高雄「

曹公圳」等農田水利設施為下列何時期所興建？（Ａ）日本治臺時期

（Ｂ）清朝治臺時期（Ｃ）元朝治臺時期（Ｄ）明朝治臺時期。

清朝治臺時期（西元1683～1895年）（參：農田水利署／臺灣

灌溉事業之演進／https://www.ia.gov.tw/Sp/Page/8afd7dc8-

278f-4caf-b7f0-92187f48a3df）：西元1683年（清康熙22年），

臺灣歸清朝統治，當時以海防為要務，無專事水利之官，然此時

期移居臺灣之人民日增，亟需糧食，因而農業發展快速，水資源

需求日趨殷切，用水糾紛層出不窮。清廷為此乃戮力提倡及保護

水利之開發，水權觀念與農田水利管理制度遂因應而生；農田水

利事業亦因工程規模擴大，水利組織逐步成形。 清廷為保護既

有農業基礎與灌溉設施、排除用水糾紛，訂有監督水利之規定，

為灌溉管理之開始。當時官方對灌溉管理事業之監督，係以「諭

告」或「命令」行之，諸如調解或裁定用水分配、徵用圳路土

地，核准或禁止興建、繳納水租、水路維護及取締侵害行為等，

均可隨時「諭告」週知。此外，官方為保障水利埤池之經營，

會發出「諭告」，裁定各埤池應得之「水分」（相當於今日之

「水權」），並會發給埤主「埤照」、「圳照」(相當於今日之

「水權狀」)及「戳記」（相當於今日之「水利會印信」）。 此

外，官方向埤主徵收規費，埤主可與灌溉土地所有權人訂定契

約，寫明應繳納水租若干水租單蓋戳記，水租概以食物（稻穀）

繳納。在灌溉管理方面，灌溉地之耕作人，於農閒期須共同出工

修補圳路，確保圳路之通水功能，若埤主對埤圳修繕管理怠慢而

致埤圳不堪使用時，埤主即喪失其權利，准由他人替代經營。在

此時期，灌溉事業多由民間自行興建，私人獨立或共同合股投資

設施。灌溉面積較大者，在現地設有「水館」，負責埤圳之維

護、用水之調節及水租之徵收等工作；埤圳設有「圳頭」或「公

鋤」，管理用水及修補圳路。根據史載，1895年時，臺灣地區之

農田約有35萬公頃，其中約有20萬公頃已獲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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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明鄭時代為軍需民食，實施了寓兵於農之「屯田政策」，其墾殖以

下列何者為中心？（Ａ）嘉義（Ｂ）臺南（Ｃ）高雄（Ｄ）屏東。

明鄭治臺時期（西元1662～1682年）：明末鄭成功驅逐荷蘭人

後，為了準備長期抗清，在農業建設方面，規定無論士庶皆應投

入屯田生產，那時土地開墾分為「官田」、「私田」及軍隊管轄

之「營盤田」，全臺之稻田面積約18,454甲（大約相當於17,900

公頃）。水利事業在各屯田區自成一個灌溉經營區，農業與灌溉

之營運雖尚無正式名稱，但已形成分層管理之結構，類似於現行

水利小組之雛型。水租之繳納以每甲約六石稻米或時幣十元。自

此水源之經營開始有軍政界之介入。

鄭氏統治臺灣，建立臺灣第一個漢人政權。他以臺南承天府為

主，設一府二縣。承天府以北設天興縣，以南為萬年縣，各置知

縣掌理縣務，並稱臺灣為東都，於澎湖設安撫司。

鄭成功實施墾殖，在政策上採軍屯、民屯和官墾並行，而以寓兵

於農的軍屯為主要手段——他採取屯田駐兵策略於各地屯墾，寓

兵於農，解決軍糧、民食問題，今日臺灣地名前鎮、左營、林鳳

營（是台南市六甲區的一個地名，位於台一線旁）等即為當年由

此政策所命名而來。

鄭成功開墾地達3萬多甲，比荷據時期擴充約3倍。「開萬古得未

曾用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

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此即為鄭成功一生人格事功的具

體寫照。



546 新編【農田水利概論與相關法規】測驗題型破題奧義

（Ｄ）▲臺灣水利設施的具體名稱，首先出現於下列哪一個時期？（Ａ）日

本治臺時期（Ｂ）清朝治臺時期（Ｃ）元朝治臺時期（Ｄ）荷蘭治

臺時期。

臺灣灌溉事業之發展約有三百餘年歷史，元朝時期，當時先民渡

海來臺，民眾散居於各地，只以簡易之方式導引河寬水淺之細流

灌溉農田，栽培水稻，為水利事業發展之萌芽階段，當時尚無水

利設施之建造。臺灣水利設施的具體名稱首先出現於荷蘭據臺時

期1，荷人為求在糧食上自給自足，開始獎勵稻作，設置榖倉，

從這時候開始，水利建設開始出現「井」、「陂」等蓄水設施，

首開臺灣農業水利開發之先河。明鄭時代開始，接收了荷蘭人之

「王田」改稱「官田」，為軍需民食，實施寓兵於農之「屯田政

策」，其墾殖以臺南為中心，所闢之田稱為「營盤田」，農業以

稻作為主，並積極鼓勵甘蔗之生產（參：台灣農業故事館／源遠

流長—臺灣農田水利圳路史／https://theme.coa.gov.tw/theme_

list.php?theme=storyboard&id=236）。

1  荷蘭治臺時期（西元1622～1661年）（參：農田水利署／臺灣灌溉事業之演進／https://www.

ia.gov.tw/Sp/Page/8afd7dc8-278f-4caf-b7f0-92187f48a3df）：西元1624年（明天啟4年），荷

蘭人入據臺灣，由於原住民不擅長耕種，乃大量招募漢人，以安平海地域區而言，荷蘭移民

僅六百人，守軍二千人，而漢人即多達二萬五千至三萬戶，故多沿用中國已有之耕作及灌溉

方式，惟荷蘭人善於治水，其治水方法亦隨而引來。在土地經營，耕地的大小以「甲」為計

算標準，沿用迄今。並採王田制度，該制度乃因襲歐洲十六世紀封建制度，及土地屬於王

有，土地支配屬於諸侯，故名曰「王田」，即水利工程如陂、塘、堤、圳條之費率，皆由荷

蘭人資給，耕農、農具、耔種亦然。 荷蘭人捕捉野牛加以馴服，或輸入牛種改良，銳意經

營臺灣之產殖業，似與荷蘭之酪農業發達有關。至西元1665年（明永曆19年），臺灣產米的

農地已是甘蔗園之三倍，而砂糖的輸出也達七、八萬擔。水稻必須有充分之水源，有賴於灌

溉，故修築堤防，埤圳，井泉及橋樑，以利本島之開發。 據歷史記載，西元1656年（明永曆

10年），有關農業用地之開發－稻田面積達約5,930公頃（14,661英畝）；蔗田面積有1,672公

頃；其他田地共計約4,550公頃。荷人於此時鼓勵農民種蔗製糖外銷，由於蔗作需水量較少，

水資源開發利用之需求較無迫切性，故尚無正式之農田水利制度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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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下列何項非為水利小組之任務？（Ａ）小給、排水路之維護、管理

及修補（Ｂ）區域內用水之管理（Ｃ）小給水路或補給水路分水門

之管理（Ｄ）幹、支、分線配水調節管理。

水利小組設置管理辦法（本辦法依農田水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第2條規定：主管機關得視地方灌溉需

求，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以下簡稱本署）各灌溉管理

組織所轄農田水利事業區域內，成立水利小組。

農田水利事業區域內，應依灌溉設施管理、灌溉系統配水需求及

行政管理相關因素，以每五十一公頃以上之面積，成立一水利小

組。但有特殊地理環境或經濟因素考量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水利小組名稱，應冠以其所在埤圳之地名、重劃區域名稱

或其他易辨別之相關地名為原則。

第一項水利小組成立後，本署得視水利小組內之灌溉需求，設水利

班若干個。

水利小組設置管理辦法第3條規定：水利小組之任務，為協助灌溉

管理組織辦理下列各款事項：

灌溉用水分配。

農田水利設施之小給水路、小排水路之維護、管理及修補。

農田水利設施災害預防及搶救。

有助於提升灌溉用水效率事項。

其他灌溉管理組織指示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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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各農田水利會新進職員統一甄試

「農田水利概論與相關法規」試題與解答

選擇題

（Ｂ）▲下列何者非灌溉目的？（Ａ）除蟲（Ｂ）土壤空氣流通（Ｃ）供給

作物生長必要水分（Ｄ）使土壤吸收灌溉水中之肥分。

排水之目的與灌溉的目的：

排水目的：以農業觀點而言，排水之目的在於改良土壤之狀態

和結構，以適應農作物之生長；降低地下水位，以防止鹼土之

形成，並渲洩豪雨，預防水患。排水效益除可直接增加作物產

量，更可間接增加土地之使用價值，玆列述其效益要項如下：

使土地便於耕作。

使土壤水分代謝更新，排除有毒物質。

減少霜害，亦可使作物較為強健。

增高地溫。

使土壤中的空氣流通，提供作物根部所需之氧氣。

產生化學作用。

減少旱災發生。

使土壤風化，促使肥料分解，使農作物易吸收。

增加作物產量，並提高品質。

減少作物病害之發生。

促使作物根部伸長。

縮短農作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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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目的：農作物灌溉之目的，主要為促進增產，但增產所獲

得之價值應比施行灌溉前所獲得之效益為大，才是從事灌溉之

精義。一般灌溉除達成永久保持增進土地的作物生長能力之極

終目的外，同時亦有下列之基本目的：

改善土壤的物理性。

土地改良及放淤。

調節土壤溫度。

防止風蝕。

除蟲及洗鹽。

集約農業的經營。

（Ａ）▲.農田水利有三生及防減災功能，三生是指下列何者？（Ａ）生產、

生態、生活（Ｂ）生產、生活、生物（Ｃ）生存、生活、生產（Ｄ

）生活、生存、生態。

農田水利之【三生】機能與效能：農業經營除了有【生產性】之直

接效益外，亦有【生活性】及【生態性】之間接效益，故受益之對

象已從農民、地區住民，擴大至全體國民。且維護農田水利事業之

設施及投資建設，已能作為地區社會資產形成之公共事業。

（Ｄ）▲臺灣目前水田多為種植水稻，其主要灌溉方法為下列何者？（Ａ）

滴水灌溉法（Ｂ）噴灑灌溉法（Ｃ）畦溝灌溉法（Ｄ）漫灌法。

水田所適用之灌溉方法（參李和合著，2011，〈灌溉方法〉，

《農田水利會技術人員訓練教材灌溉管理類合訂本》第七冊，頁

6～11；郭勝豐、黃振昌著，2001，〈田間灌溉方法〉，《灌溉排

水營運管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頁4-1～4-5）：臺灣目前之

水田以種植水稻為主，灌溉方法以【地表灌溉】為主，但水稻只

適用漫灌法。而水稻所適用之漫灌法，分為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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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灌溉法】：亦稱為【湛水灌溉】或是【瀦水灌溉】，指

除了在分蘗初期及田間除草斷水之外，使水田保持在一經常有

水或是有一定水深的狀態，因此大多由氣溫特殊或是水源水量

全年豐沛之地區採用之。

續灌依其給水方式，亦可再分為【放流續灌】和【按時續

灌】二種：

放流續灌：亦稱為【流水灌溉】或【續流】，田間必須保

持一定水深，而由渠道放流至田間的灌溉水，須不間斷、

持續流動，最後則流放至排水溝。

按時續灌：當田間水量不足以達到預定的水深或是田間無水之

時，須立即供水一次，大多須每天供水一次。當該田區之田坵

水量皆達到預定之水深時，便將給水口封閉，不再給水。

優點：

由於水流不斷引進，故可調節水溫。

農民亦可節省灌溉成本之費用，亦不必負擔專長水工的勞

力費。

農民不但用水自由，同時用水之管理亦十分容易。

缺點：

當土壤持續浸水 3～4 周後，土壤中的微生物將難以呼吸
氧氣，逐漸由氧化狀態轉變成還原狀態。而還原狀態中的

土壤呈現藍灰色，缺乏鐵、氧、鉀、錳等養分；而微生

物還原成溶解性之物質，並溶解於土壤下層，使表土呈現

老化狀態，產生有毒物質，致使水稻根部之機能衰退、腐

爛，亦有生理病如窒息病之產生。

播種之後因遇浸水，使得發芽困難；而秧苗浸水過久，除

了容易發生苗腐敗病及紋枯病之外，稻根之養分吸收範圍

亦會受到限制，使其發育較差，無法達到最高之產量。

田間經常浸水除了浪費灌溉用水之外，亦不利於機械之操

作，且若遇到缺水，將引起嚴重紛爭。

【輪流灌溉法】：為間歇灌溉法之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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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灌溉法】：為一種臨時灌溉方法。當灌溉水源枯減至灌

溉用水量 40% 以下時，不但不能採用續灌法進行供水，亦無
法按照輪區單區之順序供水。此時，為降低災害損失，須採用

此種臨時的灌溉方法。

非常灌溉法之種類：

【輪距延長法】：根據作物的生長階段，以不影響作物生

長之原則之下，維持原本一次之灌溉水深（即採用續灌法

時之灌溉水深），卻延長輪距以進行給水。若原本輪距

為 4 日，則延長輪距為 7 日，但仍維持原本一次之灌溉水
深。

【減水深法】：根據水源之水量實際減少程度，並依照配

水之比率來減少各系統之配水量；因此必須減少水深，而

維持原本之輪距，例如將灌溉水深從原計畫之 15 公釐／
日減少至 10 公釐／日，但輪距仍維持原本之 4 日。

【減少灌區面積法】：當水源減少至上述二種方法皆無法執

行時，便應通報主管機關，以停止部分之農田配水。約有二

種方法可施行：

【平均分配法】：在停止供給灌溉面積之區域，依照水源

水量之程度及配水比率，分配於各支分線系統；意指依照

缺水率減少各配水田坵之灌溉面積。

【集中法】：將水量集中灌溉於效率最大、滲漏最小的灌

溉區域，並停止供給其他灌溉區域所需之灌溉用水。

優點：

使用非常灌溉法配水比續灌法配水公平，且獲得之灌溉面

積亦較多。

可以有效利用水資源，且不用增加其他灌溉方法所需之工

程設施。

缺點：

輪距不易控制。

將使水源之上、中游地區偷水機會增加，容易發生糾紛。

非常灌溉法將增加用水之管理費及救旱之工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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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下列何者不是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中之灌溉水質基準值之管制項目

？（Ａ）汞（Hg）（Ｂ）砷（As）（Ｃ）氯（Cl）（Ｄ）銅（Cu）。

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第20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十四條第三項灌溉水

質基準值分為管制項目限值（附表一）及品質項目限值（附表二）。

行政院公報 第 026 卷 第 219 期  20201117  農業環保篇 

 

附表一 

灌溉水質基準值之管制項目 

編號 管制項目 限值 

1 總鉻（Cr） 0.1 

2 鎳（Ni） 0.2 

3 銅（Cu） 0.2 

4 鋅（Zn） 2.0 

5 鎘（Cd） 0.01 

6 鉛（Pb） 0.1 

7 砷（As） 0.05 

8 汞（Hg） 0.002 

9 氫離子濃度指數（pH 值） 6.0-9.0 
備註： 
1. 本基準值之管制項目為限值，除氫離子濃度指數為一範圍（無單位），其他均為最大限值

（mg/L）。 
2. 考量環境地理、水域特性及農業生產條件，其灌溉水質視為背景值，得不受本表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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